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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个人意志自由到公共意志自由

———康德的权利学说

张恒山

　　内容提要：康德的权利学说包括如下要点：人的自由意志按照符合普遍自由法则的行为

准则选择的行为就是权利；现实中的权利不是个人行为现象，而是群体的精神、意志现象；权利

形成的前提是集体共同占有；只有在国家形成之后，根据公共意志的认可，人们才享有真正的

权利。该学说弥补了古典自然法学哲理上的一些缺憾，但也失去该学说的以权利约束对抗国

家权力的思想光彩，并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反对自然权利、道德权利的存在开辟了理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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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恒山，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康德的权利学说属于古典自然法学一脉，但又有重大不同。古典自然法学的传统是以

澄清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的分界为主题、并以个人自由为权利的本体，而康德并不重视个人

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分界，只是关心关于个人自由作为权利的依据问题。康德认为，按照符合

纯粹理性的绝对命令的行为准则的要求行事，选择那种可以和其他任何人的自由相协调的

行为，这样一种意志活动才是自由意志，即实践理性；这样的自由意志选择的行为才具有真

正的自由特性。这样的自由才能作为权利的本体。他的权利学说突出关注两个要点：一是

从理论上看，理性如何成为权利的依据；另一是从现实来看，公共意志如何成为权利的依据。

一　康德权利论概说

（一）权利概念针对的现象及定义

康德阐释权利概念时，首先界定权利概念所针对的现象：权利只针对人和人的实践关

系；权利只表示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行为和他人的自由意志行为的关系；权利只表示一个人的

自由意志行为自由与另一人的自由意志行为自由相协调的关系。〔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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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给权利作的一个抽象定义是，权利是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任何人的有意识行

为确实能够和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的全部条件。〔２〕 反过来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人

的行为符合普遍法则，以至其行为能够和其他每一个人的自由同时并存，那么，这就是权利，

任何人都不应当妨碍这个行为。〔３〕 权利同时意味着可以约束并强制别人履行某种行为，而

这种强制又是和普遍自由相协调的。〔４〕 “因此，权利的普遍法则可以表达为：‘外在地要这

样去行动：你的意志的自由行使，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并存。’”〔５〕

可见，康德所说的权利，仍然是个人自由，但其存在一个限制前提：能够和他人的自由相协

调。也可以说，作为权利的自由，不是单个人的自由，而是处于公共自由———相互协调的群

体自由———中的个人自由。可见，在康德的权利概念中，其关注的主体并不仅仅是单个的

人，而是包括着社会群体的人，权利主体是处于社会群体关系网络中的个人。这样，作为权

利的自由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自由，而是能够和社会群体中其他每个人的自由相协调、相

融共洽的自由。

（二）权利的根据———普遍自由法则

康德所说的对权利限制的前提，也可以说是权利成立的依据，就是人们的行为若要具有

权利特征所要遵循的普遍自由法则。但这一普遍自由法则是从哪儿来，谁规定的呢？康德

认为不是上帝规定的，不是自然规定的，不是社会组织的权威者规定的，而是人的理性规定

的。这里所说的理性，应当是指纯粹理性。

康德解释，普遍自由的法则来自于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可以被视为规定原则、规定法规

的能力。普遍自由法则是纯粹理性给人的实践理性规定的绝对命令。〔６〕 实践理性，就是人

的意志，它是人对行为作自愿选择、决定的能力。〔７〕 这个普遍自由法则又是道德法则，它不

同于自然法则。〔８〕 作为道德法则，它不是由经验认知的，而是建立在先验的原则之上并被

理解为必然的。〔９〕 “理性把此普遍法则作为一个不能进一步证明的公设而规定下来。”〔１０〕

可以这样理解，普遍自由法则对于构成权利的行为选择来说是必然要存在的，从理论逻辑来

说是应当先行存在的，因此，它是先验的。康德认为，先验“并不意味超过一切经验的什么

东西，而是指虽然是先于经验的（先天的），然而却仅仅是为了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

说的。”〔１１〕简单地说，普遍自由的法则来自于纯粹理性的规定，是纯粹理性给人们的实践理

性规定的绝对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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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权利本体的自由之含义

如果说权利是一种自由的话，那么，自由又是什么？

康德认为，自由首先是人的意志的一种特性。它首先表现为意志的自由。意志的作用

在于选择行为。人类的意志活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受到感觉官能影响的意志活动。〔１２〕 这

种意志活动使得人可能会仅仅由感官冲动或刺激之类的爱好所决定而选择行为，这可以说

是非理性的兽性的选择。〔１３〕 这种意志活动是不自由的。另一种是自由意志活动。这种意

志活动进行行为选择是由纯粹理性决定的。纯粹理性设定一个绝对命令，要求意志（实践

理性）在每一次选择行为时所遵循的准则都符合于这个作为普遍法则的绝对命令。遵从纯

粹理性设定的绝对命令的要求进行行为选择，这是意志的自由。〔１４〕

其次，自由是人的行为特性，即行为自由。康德认为，人的行为自由，意味着其能够按照

自我意志选择去行动，所以它根源于意志自由。在现实的实践关系中，为了防止人们的意志

活动偏离纯粹理性命令，人们建立了一系列渊源于纯粹理性绝对命令的道德法则。这些法

则表现为强制命令或禁止我们做某些行为。它们表现为一种义务。〔１５〕 一方面，遵循纯粹理

性设定的绝对命令、履行道德法则规定的义务，这本身就是依据绝对命令作出的行为选择结

果，所以，它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是可以和他人自由行为共存、协调的行为，从而是自

由行为。另一方面，做任何不被绝对命令所禁止的行为，就是自由，就构成道德权利。〔１６〕

总之，在康德看来，自由的起点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纯粹理性的绝对命令、道德法则约

束、限制的结果。人作为自由主体必须接受道德法则的约束，人所享有的自由就是受道德法

则约束的一个有理性的人的自由。〔１７〕

（四）关于权利的分类

伴随着道德和法律的划分，康德把权利划分为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这两种权利都派

生于义务。“我们唯有通过道德命令（它是义务的直接指令）才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自由———

由于我们是自由的，才产生一切道德法则和因此而来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而权利的概念，作

为把责任加于其他人的一种根据，则是后来从这种命令发展而来的。”〔１８〕

依照权利产生的根据，康德又把权利划分为“自然的权利”和“实在法规定的权利”。自

然的权利以先验的纯粹理性的原则为根据；实在的或法律的权利是由立法者的意志规定

的。〔１９〕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在这里所说的“自然权利”并不是古典自然法学家中多数人所主

张的自然状态中的权利，而是纯粹理论上的、因符合纯粹理性的绝对命令而成立的权利。

依照权利产生的先后，康德又把权利划分为“天赋的权利”和“获得的权利”。“天赋的

权利是每个人根据自然而享有的权利，它不依赖于经验中的一切法律条例。”〔２０〕康德郑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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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那就是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

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

与生俱来的权利。”〔２１〕而且，康德所说的作为天赋权利的自由，是在理性的普遍法则约束下

的自由，由于理性普遍法则的限制、约束，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行为才能和他人的自由并

存，并因而成为“权利”。“获得的权利是以上述法律条例为根据的权利。”〔２２〕可见，天赋的

权利等同于上面所说的自然的权利，获得的权利等同于上面所说的实在法规定的权利。

依照权利所处于的社会状态的不同，康德又把权利划分为“自然的权利”和“文明的权

利”。这里的自然权利，是指自然状态中的权利。康德反对把自然状态视为无组织状态。

他认为，自然状态很可能也具有社会组织状态，只是还没有发展出一种用公共法律来维护秩

序划分的社会结构。〔２３〕 文明的权利当然是指有了公共法律并以此维护社会秩序的文明社

会中的权利。它们实际上也就是实在法权利。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康德又把“自然的权利”

和“文明的权利”分别称为“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利”。

二　自然状态中无真正意义上的权利

康德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权利是任意地自由行动，一个人可以用强力、欺诈对待别

人、忽略别人的权利要求，同样，别人也用强力、欺诈对待他、忽略他的权利要求，所以，自然

状态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权利。〔２４〕 在对土地或对物的占有问题上，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无真

正权利的状况。一个人可以通过先占将一块土地或某一物件置于自己的强力控制之下，在

自我意志中将该地或该物视为我的，但这只是暂时的占有。它不是文明社会、法律状态下的

所有权、占有权。

康德认为，要在权利意义上讲一个外在物是“我的或你的”，必须是在一个人并非感官

地、物质性地占有着该物、而只是意志地（实践理性）占有该物、并同时能够宣称他人不得侵

犯时，才能成立。为此，就必须要有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对个人占有该物的确认。但是，自

然状态是无法律状态，尤其是，那是没有通过法庭裁决具体案件来表现分配正义的状态。

在自然状态下对土地或物件仅仅感官意义上的占有，还不能说是“我的”。“我不能把

一个有形体的物或一个在空间的对象称为是‘我的’，除非我能够断言，我在另一种含义上

真正的（非物质的）占有它，虽然我并没有在物质上占有它。因此，我没有权利把一个苹果

称为 ‘我的’，如果我仅仅用手拿住它，或者在物质上占有它，除非我有资格说：‘我占有它，

虽然我已经把它从我手中放开，不管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能由于我躺

在一块土地上，便有资格说，这是‘我的’。只有当我可以离开那儿，并能够正当地坚持说那

块土地仍为我所占有时，它才是我的。因为任何人，在前一种经验占有的情况下，都可以突

然地从我手中夺走那个苹果，或者把我从我躺着的地方拖走，当然，这样的行为，便在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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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我的’方面侵犯了我，但并不在外在的‘我的’方面侵犯了我，除非我能够坚持说我

是占有此对象的，纵然在物质上我并没有握住它。假如我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既不能把

那个苹果，也不能把那块土地称为我的。”〔２５〕

但是，如果说自然状态下绝对没有权利，那么，文明社会中的权利又是如何能够产生？

尤其是，文明社会中的个人拥有的财产所有权如何能够凭空出现？康德进一步解释，在自然

状态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但存在着潜在意义上的权利，或者说是内在的、被自我认

为的权利。

康德认为，在自然状态中，虽然没有表现公共意志的法律，却存在着一种实践理性的权

利公设：应当承认一个人在并非物质占有的情况下、有将一个外在的和有用的东西加以占有

或者变成他的财产的可能性，而其他人有尊重这种占有的义务。〔２６〕 根据这一公设，人们可

以将在自然状态中对外在物的占有主观地设想为权利。“其结果是，一切实际的占有是这

样的一种状态：他的占有的合法性，是通过一个在此之前的意志行为而建立在此公设之上

的。这种行为（如果同一对象不存在更早的占有者，没有人反对这种行为），就可以暂时地

证明我有理，而且我有资格按照外在自由的法则，去约束任何拒绝和我共同进入一种存在公

共法律的自由状态的人，不让他们用一切借口来使用这样一个对象。”〔２７〕这样，在自然状态

中，这种所谓的权利是以一种可能性的方式存在，或者说，它通过暂时的、临时的占有，并以

期盼的公共立法规定的占有的方式存在。〔２８〕 因此，康德将自然状态的权利称为私人权利，

或者是内在权利。可以说，这种权利是自然状态中个人自我认为的权利。康德认为，这样的

理论设想之所以必要，乃是解决人类共同占有物如何可以被个人正当地占有、使用、以至发

挥其应有效用的问题。不过，这一理论设想也解决了文明时代的权利设定的渊源问题，即，

文明时代的权利根源于自然状态的暂时的、潜在的权利。

三　文明状态中真正意义上的权利

文明状态是法律状态，“指人们彼此的关系具有这样的条件：每个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

方能获及他所应得的权利。”〔２９〕在此种状态下人们分享权利的原则就是公共正义。公共正

义可以分为保护的正义、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３０〕 文明状态建立在分配正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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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状态中真正意义上的权利的含义

文明状态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当一个人无须直接地运用其体力、感官去占有某物，

并且还可以不允许别人动用它时，才能在权利的意义上说该物是“我的”。“一个外在物是

我的，只有当这个外在物事实上不是在我的占有中，如果别人动用它时，我可以认为这是对

我的侵害，至此，这个外在物才是我的。”〔３１〕

康德在解释占有事实与占有权的区别时，指出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人实际上控

制、占有着某物，但他不享有占有权。也就是说，他有着对物的控制、占有行为，但并没有占

有权利。“地球上某一块土地并不因为我用身体占据它便外在地是我的，因为这件事仅仅

涉及我的外在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只影响到我自身的占有，这并不是外在于我的物，所

以，这只是一种内在的权利。”〔３２〕康德在这里所说的“内在的权利”是指事实占有者的内在

意志———占有者主观上将它视为“权利”，内心里将它视为 “权利”，但是，它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权利。个人无论怎样在自我意识中强烈地将该块土地视为己有都是无用的、无效的，都

不能对他人意志形成约束，都不能对他人行为造成限制。但另一个人实际上并不控制、占有

某物，该物和此人在空间上处于分离状态，但此人对该物享有占有权。“我可以说我占有一

块土地，虽然我并不是确实站在它上面，而是站在另一块土地上。”〔３３〕“如果我有资格继续占

有着一小块土地，那么，即使我离开它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去，它仍然是我的，只有在这种情况

下，我的外在权利才与这块土地发生联系。”〔３４〕这里的“外在权利”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

它是外在于占有者主观意志的权利。

（二）真正的权利成立的条件

在康德看来，要将自然状态下的暂时的持有、占有或感官上的占有，变为真正的权

利———所有权，要有下述两个条件。

首先，“任何人，如果他想坚持有权利把一个物作为他的（财产），他必须把该物作为一

个对象占有它。假如它不是给对象真正的占有者或所有者，那么，当别人未得到他的同意而

动用该物时，不算构成对他的侵犯或损害。因为，如果一物对他说来是一件外在物，而且他

与该物没有任何权利的关系，那么，如果对该物有什么影响，也不能把他作为主体而影响到

他，也不会给他造成任何不公正，除非他与该物有所有权的关系。”〔３５〕“我通过正式的表示，

宣布我占有某个对象，并用我自由意志的行动，去阻止任何人把它当作他自己的东西来使

用”。〔３６〕

其次，必须有公共意志的存在。“如果我在言或行中声明我的意志是：某种外在的东西

是我的，这等于我宣布，任何他人有责任不得动用我对它行使了意志的那个对象。如果我这

一方面没有这种法律行为，那么，这种强加于人的责任是不会为他人所接受的。……一个单

方面的意志对一个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占有，不能对所有的人起到强制性法则的作用，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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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侵犯了与普遍法则相符合的自由。”〔３７〕

主体将某物视为己有的意志，必须是依据普遍自由法则的要求，依据联合起来的共同意

志。而这种联合的共同意志只有在人们联合成为国家之后，才能通过立法得到表现。所以，

所有权（我的）只有在法律状态中或文明社会中，有了公共的立法机关制订的法规才可能。

“‘我的和你的’的分配法规（可以适用于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根据外在自由的公理，

只能开始于一种最初联合起来的先验的意志（不用事先假定任何法律行为作为这个联合的

条件）。这个分配法规，只能在文明的状态中形成，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中，联合起来的公

共意志才可以决定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法律上的，什么是权利的宪法。”〔３８〕“占为己用，在

观念上，作为一种外在立法的共同意志的行为，根据这种行为，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尊重我的

意志并在行动上和我意志的行动相协调。”〔３９〕“所以，只有那种公共的、集体的和权威的意志

才能约束每一个人，因为它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安全的保证。当人们生活在一种普遍的、外在

的以及公共立法状态之下，而且还存在权威和武力，这样的状态便称为文明状态。可见，只

有在文明的社会才可能有一种外在的‘我的和你的’。”〔４０〕

（三）国家的形成是真正意义上权利存在的前提

康德认为，国家是人们依据法律组成的一个政治联合体，或者说，它是一个社会所处的

有法律的文明状态。在没有形成这种有法律的社会状态之前，每个人都根据他自己的意志

行动，根据自己的爱好生活，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以至，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

的，容易受到他人的暴力侵犯。所以，人们必须离开自然状态，并和所有那些不可避免要互

相来往的人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大家共同服从有公共强制性法律所规定的外部限制。〔４１〕

在进入公民的联合体之后，其中每个人根据法律规定用有那些被承认为他自己的东西。

对他的占有物的保证是通过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而不是他个人的力量来实现的。〔４２〕

（四）国家状态中国家权力构成与公民的权利

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康德也认为，国家包含三种权力，即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

康德认为，联合起来、组成国家的个体成员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

的权利来自于国家的立法。所以，国家的立法权是公民的权利的来源。“立法权，从他的理

性原则来看，只能属于人民的联合意志。因为一切权利都应该从这个权力中产生，它的法律

必须对任何人不能有不公正的做法。”〔４３〕简单地说，康德认为，要由公民联合行使立法权，公

民们通过联合行使立法权体现联合、集中的意志。由于这种联合意志中包含着每个人的意

志，它体现为群体自己为自己立法，所以，就能保证法律的公正。〔４４〕

康德同时设想，执行权属于国家的统治者或摄政者。依据这一权力，统治者或摄政者可

以任命官员、解释规章制度、颁布命令、公诉案件，但不能行使立法权或司法权。〔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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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司法权的归属的认识同样源自于孟德斯鸠。他认为，法官应当由人民自由选举

产生，从而代表人民去审判，“因为只有人民才可以审判他们自己”，“只有人民才能恰当地

对一个案件作出判决”。〔４６〕

从公民角度来看，康德认为，处于国家中的公民拥有三大基本权利：宪法规定的自由；公

民的平等；政治上的独立。除此之外，自然状态中通过人们的暂时的、临时的占有表现的私

人权利或内在权利（自我认为的权利）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通过体现人民联合意志的立法

而表现为公共权利和外在权利。这些外在的权利包括：物权、对人权、有物权性质的对人

权———家属和家庭的权利，等等。

四　对康德权利学说的评价

因其学说大体秉承古典自然法学思路，所以，康德的关于权利的解说也使用了自然状

态、自然法、自然权利、理性、自由等概念，但是，康德在使用这些概念时赋予了其独特的含

义，以至其关于权利的解说也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对古典自然法学的扬弃

康德接受了古典自然法学对于权利的最基本的本体性解说———权利是一种自由。但

是，康德拒绝了１７世纪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的这样一种看法：在自然规律支配

下人们做任何事的自由就是最初的自然权利。〔４７〕 康德不仅拒绝那种不受任何规范约束的

自主行为是权利，甚至否定它是自由。康德认为人类的意志活动包括受到感觉官能影响的

意志活动，这种仅仅在感官冲动或刺激下进行的行为选择的意志活动是非理性的兽性的选

择，它是人类不自由的表现，所以，它不能被视为权利。

康德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自由，首先是意志自由，而意志自由就是人的意志做行为选

择活动时，不受感官爱好、本能刺激之类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是按照符合纯粹理性的绝

对命令的行为准则的要求行事：选择那种可以和其他任何人的自由相协调的行为。这样一

种意志活动才是自由意志，即实践理性；这样的自由意志选择的行为才具有德性特征，才具

有真正的自由特性。这样的自由才能作为权利的本体。〔４８〕康德只是淡淡地提及，“那些外在

的法律即使没有外在立法，其强制性可以为先验理性所认识的话，都称之为自然法。”〔４９〕这

一意义上的自然法相当于同时代其他许多法学家们所讲的非成文法、习惯法等。但这一意

义上的自然法对康德的权利解说来说，并没有什么关系。

对康德的权利概念真正提供“法律”支撑作用的，是他反复解说的 “普遍自由法则”。

“权利的普遍法则可以表达为：‘外在地要这样去行动：你的意志的自由行使，根据一条普遍

法则，能够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并存。’”〔５０〕每个人的行为选择符合于这一自由法则，那么，

他的行为就具有权利特性，尽管这时的权利还只是“自然权利”、“内在权利”、“私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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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有人觉得这种对自由法则来源的解释很唐突、很武断、很难被证明，但是，康德的

这一先验性的普遍自由法则存在的理由并不比古典自然法学中大多数人所说的自然法规则

的内容和来源的论证显得更唐突、更武断、更难被证明。当格劳秀斯提出自然法的五条规则

时，当霍布斯提出十三条自然法规则时，当洛克提出天赋理性的自然法基本规则时，他们都

是将自己认为的基本规则说成是自然法规则。而且他们都声称这些规则来自于理性，但他

们所理解的理性并不一致：有人是在认知功能的意义上理解理性，有人是在实践的意义上理

解理性，并且进入有组织的人类文明社会之前，作为每个个人的思维机制存在的理性如何能

够超越感性的冲动、欲望为全体人的行为立法，这些，都是未得到证明或者至少未得到充分

证明的。因此，这种所谓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然法理所当然地受到质疑。休谟通过对理

性概念的辨析、界定，认为这只是属于认知领域的思维功能，而作为认知的理性，只能解决认

知对象的真假问题、客观联系问题，而不能解决人的行为对错、应当不应当问题。人的行为

对错、应当不应当，属于人的道德实践领域问题。解决此类问题不能依赖理性，而是要依靠

人的经验、感觉、情感。〔５１〕 休谟对古典自然法学的批判是致命的。如果不能应对这一挑战，

古典自然法学大厦就面临崩溃。康德实际上以应对休谟的挑战、重构自然法学理论大厦为

己任。康德确认人的理性可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主管对外物的认知，后者主管对

行为的选择。但是，纯粹理性处于主导地位。纯粹理性由一些先天综合判断构成，这些先天

综合判断除时间、空间概念之外，还包括量、质、关系、形相四个类别的十二个范畴。〔５２〕 它们

是人类将一切经验综合为知识的先天条件。依据构成人类纯粹理性的这些先天综合判断，

人类将他们通过经验获得的对外在现象的零乱的、孤立的、混杂的感觉、印象统摄、整理出秩

序、联系，形成具有相互联系的知识。这是人主动地归纳自然秩序，给自然立法。同样地，人

的纯粹理性也给人的行为实践立法。人的行为驱动直接依赖于意志，即实践理性。实践理

性可以选择行为。现实中，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选择行为时，之所以能够避免受到感官冲动

或刺激之类的爱好所支配，乃是因为人的纯粹理性给实践理性规定了先验的道德法则———

普遍自由法则。由于纯粹理性只是一些思维形式性的判断，所以，它给实践理性立法本身也

是高度概括的、形式性的，其中不包括具体的行为准则。这就使得纯粹理性不必规定具体

的、以 “应当”为主要概念的具体行为规则。而实践理性根据纯粹理性这一普遍性法则规

定，可以主动地选择具体的行为准则，从而选择行为。如此，在康德看来，就在理论上解决了

作为认知意义上的理性如何给人的行为实践设定规则的问题。这一解释并非尽善尽美，但

它勉强维系了自然法学理论大厦不倒。

（二）康德突出地探讨了权利的本质性要素———公共意志

康德虽然追随古典自然法学传统认为权利是一种自由，但他一方面在理论上把这种自

由追溯为接受纯粹理性确立的绝对命令的约束的个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他又从实践的

意义上把这种被视为权利的自由溯源到公共意志。康德实际上认为，公共意志的存在是自

由作为权利成立的决定性要素。

以所有权这种最基本的权利为例，康德认为，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存在公共意志。一个人

即使在实际上占有一块土地，并且其有着强烈的占有该土地的意志，即使其行为符合普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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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法则，但这并不能使该行为成为权利。“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无论如何，他无法证明

外在的获得是正当的，除非这种意志自身被包含在一种绝对权威的意志之中，并且是有意结

合起来的。或者，换句话说，除非他又被包含在所有人的（它们彼此在实践中发生了关系

的）意志的联合体中。因为个人的单方面意志———这同样适用于两方面的或其他个别的意

志———不可能把一种责任（它自身是偶然的）强加给大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种全体

的或普遍的意志，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先验的，因而，它必须是联合起来的和立法的意志。只

有根据这样的原则，每个人积极的自由意志才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够存

在一般的权利，或者，甚至一个外在的‘我的和你的’权利也可能存在。”〔５３〕由于自然状态没

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组织，没有统一的立法意志，所以，在自然状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

所有的对土地、对外物的占有都是暂时的。这是每个人对土地、对外物的持有，只有在其以

武力占据土地或持有某物时才能说“这是我的”，但这恰恰不是权利，而是暂时的持有。只

有在一个人不在某块土地上还能够正当地坚持说那块土地仍为其所占有时，他才对该土地

拥有所有权。〔５４〕 康德实际上说明了，所有权与占有者的主观意愿、与占有行为事实是否存

在都没有关系。一个不享有所有权者，无论他如何强烈地希望占有该物，无论如何明显地以

“武力”“强力”控制、占有该物，他仍然不享有“权利”。一个拥有所有权者，不必以自己的

身体力量对物实施事实上的占有。即使该物实际上脱离他的力量控制，他仍然对该物享有

“权利”———“所有权”。这种现象说明：

第一，权利不是个人行为事实，它不是行为现象，它只能是一种精神现象、意志现象。它

不是我们依据感官能力能够认知、把握的现象，而是要靠我们的理性思考才能认识、把握的

现象。只依据我们对一个人是否存在控制、占有某物的行为的直观观察，我们永远不能看出

他是否对该物享有权利，也永远弄不懂“权利”是什么。

第二，权利与个人的意志、愿望无关，它不是个人的精神、意志现象。一个人无论具有如

何强烈的占有某物的意愿、意志，他也并不因此就获得对该物的占有权。因为一个人的意志

和他人的意志是平等的，无人能够证明自己的意志天然地就高于、凌驾于他人的意志。所

以，一个人不能仅凭自我意志就使得他人承担义务约束———对其占有物不再侵占。当一个

人的意志不能对他人形成义务约束时，他的占有意志也不能使他获得占有权。由此可见，分

析实证法学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权利意志论”的荒谬。“权利意志论”的本质是将权利解释

为权利主体的个人意志。但权利不可能是权利主体的个人意志，即使权利被运用表现为权

利主体行使个人意志，这种个人意志也不是权利的依据，也不是权利之本体。因为一个人的

个人意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高贵于、优势于另一个人的个人意志，所以，个人意志不能作为

权利之依据，也不能作为权利本体。

第三，权利只能是群体的精神、意志现象。一个人实际上控制、占有着某物，但社会群体

并不认可、赞同他的这一占有行为，所以，他并不拥有对该物的占有权。一个人实际上并不

控制、占有某物，但社会群体认可、赞同他控制、占有该物，同时反对、排斥其他人控制、占有

该物，所以，他对该物享有占有权。也就是说，他因为群体意志而享有对该物的权利———占

有权。这就是说，只有当社会群体认可、赞同一个人占有某物时，他才获得对该物的占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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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权利”是群体意志的表现，是群体意志的内容。权利本体就是群体意志，或者如

康德所说，是社会公共意志。

第四，权利形成的前提———集体共同占有。康德提出，占有可以分为感性的占有（可以

由感官领悟的占有）和理性的占有（可以由理智来领悟的占有）。“同一个事物，对于前者，

可以理解为事物的占有；对于后者，则可以理解为对同一对象的纯粹法律的占有。”〔５５〕根据

以上的认识，康德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物权的解释：“物权的真正定义应该是这样：‘在

一物中的权利就是私人使用一物的权利，该物为我和所有其他的人共同占有———原始的或

派生的。’因为只有依照这唯一的条件，我才可能排除其他占有者私人使用该物。因为，除

非先假定这样一种共同集体占有，就不可能设想出当我并不真正占有一物时，又如何能够在

他人占有并使用它时，便构成对我的损害或侵犯。通过我自己意志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迫使

其他任何人承担责任不去使用一物，相反，他对此物毫无责任，因此，这样的一种责任，只能

产生于大家联合成集体意志的共同占有关系中。否则，我便必然会设想一种在一物之中的

权利，好象该物对我有一种责任，而且这个权利，作为反对任何人占有它的权利，还必须从此

物中的责任派生出来，这是一种荒唐的用来说明此问题的方式。”〔５６〕

这儿的论述表明，康德认为所有权实质上蕴含着双重的所有（占有），既是集体意志的

占有，又是个人意志的占有。并且，首先必须存在共同集体占有。因为必须先有集体共同占

有，才有集体意志将某物赋予某个人的可能。如果没有先行存在的集体占有，集体就不可能

以权利的形式将某物赋予某个人———没有人能将并非自己的所有物赋于他人。同时，在集

体将某物赋予某人之后，仍然存在着集体的现行占有，即，在该人享有所有权、对该物实施法

律占有的同时，还存在着集体与该人共同的对该物的占有权利。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共

同占有，所以，当该人并没有在实际上占有该物时，他人也不得占有、使用该物，否则就构成

对该人的占有权利的侵犯。也就是说，即使某个人实际上并没有占有、控制某物，但因为存

在着集体的共同占有，而且集体将该物赋予该人，所以，他人仍然不得占有、使用该物。

当一个人并不直接占有、控制某物却还能够反对他人对该物的占有、控制的时候，这是

因为集体的意志在发挥作用。在物主的背后站着社会群体人，是社会群体人的意志使其他

人不得侵犯物主以观念的形式所占有的物。所有权表面上表现着所有主个人对其他任何人

个人的关系———其他任何人不得反对所有权主的意志，实际上，在所有权主的背后，站着社

会群体人，是社会群体人的意志使其他人不得反对所有权人的意志。这更进一步说明，对物

的权利，不是一种对物的占有、使用、支配的事实状态，而是一种意志、观念现象。所有权的

真正奥秘不在于物主凭籍它可以对物随意支配，而是物主在随意支配物时所具有的不可侵

犯性。不可侵犯性是一种观念状态，是人们对物主占有、支配物的行为所持的态度。这种体

现为社会观念或态度的不可侵犯性并不来自于物主所作出的某种行为事实———无论它是先

占还是劳动。先占或劳动作为事实本身并不是社会观念，也并不自动地必然地转变为社会

观念。这种体现为社会观念或态度的不可侵犯性也并不来自于物主的主观要求———无论它

是个人需要还是自由意志。个人需要和自由意志作为物主个人的要求只是物主自己的机体

自然产物或精神产物，它内存于物主自己的机体或大脑，它并不能自动外化为社会的观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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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这种不可侵犯性只能直接来自于社会成员们的认识，只有在社会所有的成员都对这

种不可侵犯性有着公识、公认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所以，关于对物的权利是否成立，起决定

作用的是，在集体共同占有的前提下集体的共同意志、观念。这种论述，是对卢梭观点〔５７〕的

继承，又是对卢梭观点的发展。

这说明康德也认识到，所有权不是人对物的权利，而是人对人的权利。这种人对人的权

利不仅仅是物的主人对其他人的权利关系，它同时还包含着社会群体人对物的主人的关系

内容以及社会群体人对其他人的关系内容。

实际上，在所有权的依据问题上，马克思也是持这种社会公认的观点。马克思在论述罗

马人的私有财产概念时，指出：“私有财产的权利是 ｊｕｓｕｔｅｎｄｉｅｔａｂｕｔｅｎｄｉ［任意使用和支配的

权利］，是随心所欲地处理什物的权利。罗马人的主要兴趣是发展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

产的抽象关系的关系。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

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

有私有财产的性质。”〔５８〕马克思的意思是指，占有本身只是一个事实，只是由于社会对占有

的承认，并以法律的方式表示这种承认，才使占有成为权利。也就是说，社会的承认是使人

对物的占有由事实上升为权利的根据。反过来说，使人对物的占有由事实变化为权利的关

键性因素是社会对实际占有的承认，是社会赋予这种实际占有以法律规定。

（三）康德权利论的缺憾

第一，从古典自然法学的主要代表———如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卢梭等人———的主张

来看，作为权利的自由，主要是在国家不应当干预、干涉的意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这种权

利强调的是个人行为相对于国家意志的独立性、自主性。而康德所说的作为权利的自由，是

一种符合于普遍自由法则、可以和其他每个人的自由相协调的个人自由。这样，康德的权利

解释所强调的、关注的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行为协调。于是，古典自然法学传统上以权利约

束对抗国家权力的思想光彩在康德这里几乎完全堕灭了。

第二，在古典自然法学的主要代表们的学说中，国家之所以不应当干预、干涉一些事项

上的个人自由，主要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依据自然法就享有这种自由，而在自然状态下

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限制的自然法本身是由一些明确的义务性规则构成的，这些义务性

规则构成的自然法从霍布斯以后逐渐被人们视同为道德规则。这样，在霍布斯等人的理论

思路中就形成一个简明的阐述：由于人们在自然法———道德律———的约束下享有道德权利

（自然权利），所以，人们进入文明国家状态后还保留其中一些权利，它们应当是国家制定的

实证法权利之依据。但康德并不认为文明社会状态的个人权利来自于自然状态的自然法权

利。康德甚至认为在自然状态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充其量具有潜在意义上的、个人自

我内在地认为的权利。而真正文明社会的法律权利并不和自然状态的潜在个人权利有直接

渊源关系，而是源自于联合成国家的人民的公共意志。康德实际上是把文明社会的公共意

志作为真正的权利的主要要素来看待的。由于康德接受卢梭的观点，把人民同国家概念混

同，以至把国家的意志等同于人民的公共意志，所以，进而把国家意志当作文明社会个人权

利的决定性要素。这恰恰为分析实证法学反对自然权利、道德权利的存在开辟了理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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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使得康德权利解说几乎完全不具备对抗国家意志的潜能。由于从理论上看和实践上

看，人民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实际上经常是背离的，所以，康德的权利解说要想保持其革命

性的一面，必须明确地区分人民的共同意志与国家组织的意志这两个概念。

第三，在古典自然法学的主流理论中，人们之所以在自然状态中享有自然权利，是因为

他们接受了理性认识的自然法，而这些自然法是直接由一些义务性规则构成的。它们规定

人们不得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等等。换句话说，权利是由人们在理性义务规则约束自然自

由（无约束的行为任性）的前提下获得的剩余的自由而构成的。所以，自然义务是权利自由

的前提。这一论证虽然存在对理性的作用的认识问题，但其大体上符合人们实践的思维规

律。而康德提出纯粹理性先验地为实践理性设定普遍自由法则，指导实践理性依照这一绝

对命令而选择行为准则，由此自由意志决定了其选择的行为具有权利特性。这似乎是解决

了理性如何为人们行为立法的思维逻辑问题，用普遍自由这一全称肯定判断解决了由“是”

向“应当”的过渡。但是，这一法则中包含着对“自由”和“普遍自由”的先天性价值设定。

纯粹理性设定的绝对命令为什么是普遍自由法则？为什么不是等级秩序法则？为什么不是

比例平等法则？为什么不是最大功利法则或其他？对于这样可能提出的追问，康德并不作

任何解释。因而，让人感觉这一普遍法则的设定具有很大的武断性。

此外，普遍自由强调的是自由的相互协调，自由协调的根本在于人们的行为要受到限

制。由于普遍自由法则所包含的语言要素的限制，在没有其他思考要素的情况下，人们只能

就自由谈对自由的限制。但是，自由如何能够成为相互限制？从概念含义来看，自由自身的

不受约束的本意决定了它不能自己作为自己的限制尺度，即，自由不能以自由作为限制依

据。从实践来看，一个人的自由从这一主体立场上看是不受限制的，他人的自由也是如此。

一个人不能以他人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来作为自我自由的限制。一个人的不受限制的自由不

能成为另一个人的自由限制的根据，也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自由的限制起点。所以，普遍自

由离开具体的义务性规则是无法实现的。但康德恰恰用普遍自由法则回避了具体义务规则

的设定问题。这使得康德的普遍自由法则只具有纸面上的意义，而很难成为实践中的立法

理论指导。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Ｋａｎ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Ｒｉｇｈｔｉｓ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ａｔ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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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ａ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ｕｔ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ｗｉｌｌｏｆａ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ｈｔｉｓ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ｎ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ｗｉｌｌ，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ｈａｖｅｈａ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ｉ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ｒｅｍｅｄｉｅｄｓｏｍ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ｔｌｏｓ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ｖ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ｔｈ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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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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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个人意志自由到公共意志自由


